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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生困难，短期内不能支付已于 20伊7年 5月 1日到期的

货款。20伊7年 7月 1日，经双方协商，乙公司同意甲公司以其

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偿还债务。该产品最近时期的最高售价

250 000元，最低售价 200 000元（均为不含税价），实际成本

为 120 000元。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

率为 17%。

按照税法规定，甲公司该抵债应税消费品销售额=（250000+

200 000）衣2=225 000（元），则应纳增值税税额=225 000伊17%

=38 250（元）。

五、综合案例分析

例 4：甲公司欠乙公司购货款 350 000元。由于甲公司财

务发生困难，短期内不能支付已于 20伊7年 5月 1日到期的

货款。20伊7年 7月 1日，经双方协商，乙公司同意甲公司以其

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偿还债务。该产品的最高售价 250 000元，

最低售价 200 000元（均为不含税价），实际成本为 120 000

元。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

乙公司于 20伊7年 8月 1日收到甲公司抵债的产品，并作为

库存商品入库；乙公司对该项应收账款计提了 50 000元的坏

账准备。该产品的消费税税率为 10%。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借：应付账款 350 000；贷：主营业务

收入 2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8 250，营

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111 750。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5 000；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5 000。借：主营业务成

本 120 000；贷：库存商品 120 000。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借：库存商品 200 0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8 250，坏账准备 50 000，营业外支

出———债务重组损失 61 750；贷：应收账款 350 000。

假如乙公司向甲公司单独支付增值税：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借：应付账款 350 000，银行存款

38 250；贷：主营业务收入 2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38 250，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150 000。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25 000；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25 000。借：主营业务成本 120 000；贷：库存商品 120 000。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借：库存商品 200 0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8 250，坏账准备 50 000，营业外支

出———债务重组损失 100 000；贷：应收账款 350 000，银行存

款 38 250。

假如乙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120 000 元：借：库存商品

2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8 250，坏账准

备 120 000；贷：应收账款 350 000，资产减值损失 8 250。

综上所述，在债务重组过程中，债务人以应税消费品抵

债，该应税消费品近期存在最低售价和最高售价时，会计上按

最低价格确认收入和资产；税法上按平均价格计算增值税，按

最高价格计算消费税。誘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之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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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

下列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成本法核算：淤投资企业能够对

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

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

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一 尧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成 本 法 会 计 核 算 的 有 关 规 定

（一）成本法会计核算基本程序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基本程序是：淤初始投

资或追加投资时，按照初始投资或追加投资时的初始投资成

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

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企业按应享有的部分确认为当期投资

收益，但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

分配额，其超过部分，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的

账面价值。如果投资企业从被投资单位分回的现金股利小于

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则应把以前年度冲减的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予以转回，并确认为当期的投资收益。

（二）成本法会计核算方法及其应用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账务处理为：淤被投资

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长期

股权投资———成本”或“投资收益”科目；于冲减或恢复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投资后到本年末为止累计发放的现金股利-投

资后到上年末为止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伊持股比例，与以前年

度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进行比较。如果其差额大于 0，则

冲减成本，贷记“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科目；如果其差额小

于 0，则恢复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借记“长期股权投资———成

本”科目。盂根据淤、于的计算结果以及借贷平衡原则倒挤出

投资收益。

1援 成本法下投资收益或现金股利的确定。

（1）投资年度。投资企业投资当年分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

一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如果投资当年分得的利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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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股利，有部分是来自投资后被投资单位的盈余分配，则应

作为投资年度的投资收益。即能分清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

单位实现的净利润，应分别投资前后计算确认投资收益和冲

减的投资成本；不能分清投资前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

按下列公式计算确认：

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投资当年被投资

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伊当年投资持有月份/

全年月份（12） （公式淤）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

投资收益 （公式于）

假如公式于中前者大于后者，应按上述公式计算应冲减

的投资成本；假如前者等于或小于后者，则应分得的利润或现

金股利全部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2）投资以后年度。投资以后年度投资企业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确认投资收益或冲减初始投资成本：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

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

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已

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公式盂）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

利-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 （公式榆）

假如公式盂中前者大于后者，则按上述公式计算应冲减

初始投资成本；假如前者等于或小于后者，则被投资单位当期

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中应由投资企业享有的部分，应于当

期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假如公式盂为负数，则应将原已冲减

的初始投资成本再恢复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但恢

复增加数不能大于原冲减数。

2援 成本法应用举例。

例：甲公司在 2005年 1月 1日投资 100万元持有乙公司

10%的股份，乙公司 2005 ~ 2008年净利润分别为 200万元、

280万元、-50万元、600万元；乙公司 2005 ~ 2009年宣告发

放的现金股利依次为 100 万元、180 万元、280 万元、150 万

元、300万元，2009年末将该股份以 160万元出售。

2005 年取得投资股份时：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 000 000；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

2005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借：应收股利 50 000；贷：长期

股权投资———成本 50 000。

2006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冲减或恢复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投资后到本年末为止累计发放的现金股利-投资后到

上年末为止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伊持股比例-以前年度冲减的

成本=（180+100-200）伊5%-5=原1（万元），所以应恢复成本 1

万元。借：应收股利90 000，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0 000；

贷：投资收益 100 000。

2007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冲减或恢复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100+180+280原200原280）伊5%原（5原1）=0，不需要冲减

成本。借：应收股利 140 000；贷：投资收益 140 000。

2008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冲减或恢复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100+180+280+150-200-280+50）伊5%原（5原1+0）=10

（万元），应冲减成本 10万元。借：应收股利 75 000，投资收益

25 000；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00 000。

2009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冲减或恢复长期股权投

资成本=（100+180+280+150+300-200-280+50原600）伊5%原

（5原1+0+10）=原15（万元），因为原成本冲减数=5原1+10=14

（万元），所以应恢复投资成本 14万元。借：应收股利150 000，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40 000；贷：投资收益 290 000。

2009年末出售转让股份时：借：银行存款 1 600 000；贷：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 000 000，投资收益 600 000。

二 尧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成 本 法 会 计 核 算 的 缺 陷

1. 计算过程复杂，会计核算工作量大。长期股权投资持

有时间较长，投资以后年度应冲减或恢复初始投资成本金额

的确定，需计算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现金股利及累积实现

的净损益，导致越往后工作量越大；计算收益时还要考虑到以

前年度冲减或恢复的成本，如果中间一年出错，会增加以后年

度工作量和出错概率。

2. 公式繁琐难记，理论与实际不协调。上述计算公式复

杂难懂，尤其是“长期股权投资”账面金额的确定，有时冲减有

时恢复，难于记忆；对投资年度先确认投资收益，而对以后年

度则先确认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再倒推投资收益，缺乏连

贯性和规律性；按成本法理论，长期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不存

在减值的情况下应保持账面价值不变，但按新会计准则规定，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在账务处理时一直处于变动状态，理论

与账务处理不一致。

3援 重复劳动耗时费力，没有实用价值。每一会计年度重

复计算“累积实现的净损益”和“累积分派的利润”，耗时费力；

对投资收益的核算，要区分“投资年度”和“投资以后年度”，可

实际工作中两者难于区分，甚至混淆。管理者投资决策时仅考

虑初始投资成本与投资收益，根本不考虑成本变动。

另外，按新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结果有时还会自相矛盾，

误导投资者。上例中，2008年盈利为 600万元，发放现金股利

时依据新会计准则核算“应收股利”为借方 7.5万元，“投资收

益”为借方 2.5万元，“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为贷方 10万

元。可以理解为当年该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为 7.5万元，在现

金流量表中体现为现金流入而在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却为原2.5

万元，表现为亏损。这样投资者依据不同指标决策时，会形成

截然不同的结论。

三 尧 长 期 股 权 投 资 成 本 法 会 计 核 算 的 改 进

（一）简化公式法

投资企业应享有的投资收益=上年投资企业投资持有月

份中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公式虞）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

或现金股利原投资企业应享有的投资收益 （公式愚）

在公式愚中，结果大于零时，其差额为应冲减的初始投资

成本；结果小于零时，其差额为应转回的已经冲减的初始投资

成本，但转回增加数不能大于原冲减数；结果等于零时，既不

冲减也不转回已经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投资企业应将当年

援 上旬窑31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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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

仍以上例进行说明：首先，建立“投资成本冲减及转回台

账”，然后，将上例中的有关数据分别填入表格中的 A、B、C

列，并按公式虞、愚计算和填入表格中的 D和 E列。

2005年，因“上年投资持有月份”为零，则应确认的投资

收益为 0，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100伊5%原0=5（万元），即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 5万元。

2006年，应确认的投资收益=200伊5%=10（万元），应冲减

初始投资成本=180伊5%原10=-1（万元），即应转回初始投资成

本 1万元。

2007年，应确认的投资收益=280伊5%=14（万元），应冲减

初始投资成本=280伊5%原14=0，既不冲减也不转回初始投资

成本。

2008年，应确认的投资收益=（-50）伊5%=-2.5（万元），即

应冲减投资收益 2.5万元，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150伊5%原

（-2.5）=10（万元），即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 10万元。

2009年，应确认的投资收益=600伊5%=30（万元），应冲减

初始投资成本=300伊5%原30=-15（万元），即应转回初始投资

成本 15万元，但转回增加数不能大于原冲减数 14万元（5原

1垣10），则初始投资成本只能转回 14万元。故只能确认投资

收益 29万元（15垣14）。

会计分录同前（略）。

由以上分析可知，该方法与新会计准则规定的方法所得

到的结果完全一致。相比之下，该方法具有如下优点：计算公

式直接、简练，容易理解和记忆；计算过程由复杂变得简单，提

高了工作效率；不分投资年度和以后年度，均先确认投资企业

的投资收益，再计算冲减或恢复投资成本的金额，顺序连贯、

统一。缺点是：仍然要不断冲减成本或恢复成本，容易记忆混

淆，出现错误。笔者认为，可以建立“投资成本冲减及转回台

账”，以便每年连续计算登记，防止混淆出错。

（二）投资收益法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规定，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

期股权投资，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对价中包含的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外，投资企业应当按照

享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投资收益，

不再划分是否属于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

润。根据此规定，可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按应收

的股利金额来确认投资收益，不考虑投资成本的计算。该方法

由于优先考虑投资收益，故简称“投资收益法”。仍以上例资料

列表进行说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种方法下各年的投资收益：

2005 ~ 2009年发放股利时，新会计准则下投资收益分别

为 0万元、10万元、14 万元、-2.5 万元、29 万元；“投资收益

法”下的投资收益分别为 5万元、9万元、14万元、7.5万元、15

万元。

2009年末出售时，两种方法下的投资收益均为 60万元。

新会计准则下计算的投资收益=0+10+14-2.5+29+60=

110.5（万元）；“投资收益法”下计算的投资收益=5+9+14+7.5+

15+60=110.5（万元），可以得出结论：两种方法下由于该投资

行为导致企业的现金流量均为 110.5万元。

假设甲公司于 2008年末将该股份以 160万元出售。

出售时，新会计准则下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1 6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860 000，投资收益 740 000。

投资收益法下的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1 60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 000 000，投资收益 600 000。

这时，新会计准则下计算的投资收益=0+10+14-2.5+

74=95.5（万元）；“投资收益法”下计算的投资收益=5+9+14+

7.5+60=95.5（万元）。两者产生的现金流量相同。可见，不管将

原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是否恢复增加到原账面价值，两者

对投资收益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规定

使企业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的核算大大简化，不仅具有“简化

公式法”的优点，而且克服了其缺点，不用冲减或恢复成本，也

不用划分投资年度和以后年度。但缺点是：能对被投资单位实

施控制的投资企业，可能会通过控制被投资单位发放股利等

方式操纵利润。笔者认为，在简化会计处理的同时，要加强相

关信息在附注中的披露，以增强财务信息的可信赖程度，提高

会计信息质量。茵

会计
年度

上年被投
资方实现
净损益渊A冤

当年获得利润
或现金股利
渊B冤

持股
比例渊C冤

应享有
投资收益
D=A伊C

应冲减或
转回初始
投资成本
E=B伊C原D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0

280

-50

600

100

180

280

150

300

0.5%

0.5%

0.5%

0.5%

0.5%

0

10

14

-2.5

30

5

-1

0

10

-15

表 1 甲公司投资成本冲减及转回台账 单位院万元 2005年投资时

2005年发放股
利时

2006年发放股
利时

2007年发放股
利时

2008年发放股
利时

2009年发放股
利时

2009年末出售
时

新会计准则下会计分录

借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成本1 000 000
贷院银行存款1 000 000

借院应收股利50 000
贷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成本50 000

借院应收股利90 000
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成本10 000
贷院投资收益100 000

借院应收股利140 000
贷院投资收益140 000

借院应收股利75 000
投资收益25 000
贷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成本100 000

借院应收股利150 000
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成本140 000
贷院投资收益290 000

借院银行存款1 600 000
贷院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成本1 000 000
投资收益600 000

投资收益法下会计分录

相同

借院应收股利50 000
贷院投资收益50 000

借院应收股利90 000
贷院投资收益90 000

借院应收股利140 000
贷院投资收益140 000

借院应收股利75 000
贷院投资收益75 000

借院应收股利150 000
贷院投资收益150 000

相同

表 2 不同方法下各年度投资收益核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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